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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博林特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收益的风险提

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大事项提示：以下关于沈阳博林特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其主要财务指标的分析、描述均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

投资者不应仅依据该等分析、描述进行投资决策，如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

而造成任何损失的，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宜（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目前尚待 2015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为进一步落

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13]110 号，以下简称“《意见》”），保障中小投资者知情权，维护中

小投资者利益，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及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公告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及其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 6,085.01 万股

（60,850,112 股），按发行上限计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规模将由

534,641,409 股增至 595,491,521 股，较发行前增加 11.38%（公司 2014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沈阳博林特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股权

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议案》，并经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该股权

激励计划，截至本预案公告日，激励对象已完成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缴款、验资

工作，向激励对象授予 10,946,000 股，目前公司正在办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

登记等手续；上述本次发行前股东持股数均为按照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后的总

股本 534,641,409 股计算）。公司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为131,387.72万元，本次发行融资规模为不超过54,400万元（含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和归属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推动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并将公司业务拓展至环

保及机器人领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已经过管理层的详细论证，符合公司的发展

规划，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并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建设期间股

东回报仍将主要通过公司现有业务来实现。在公司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的前提下，

若 2015 年公司业务未获得相应幅度的增长，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等指标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基于上述情况，公司测算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项  目 2015 年/2015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万元） 53,464.14 59,549.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15,666.47 17,618.17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54,40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162,720.67 219,072.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1% 9.62% 

每股净资产 3.04 3.68 

上述计算基于以下假设条件： 

1、本次发行于 2015 年 6 月底实施完毕；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披露 2014 年年报或业绩快报，假设公司

2014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 2013 年持平； 

3、假设公司现有业务和资产发行当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仍为 15,666.47 万元，由于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远大环境于 2015 年可以

合并至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内的净利润为其股东承诺的 2015 年实现的净利润

1,798.70 万元，“智能磨削机器人系统建设项目”2015 年可以合并至上市公司

合并报表内的净利润为其股东承诺的 2015 年实现的净利润 153.00 万元，发行

后公司的净利润合计为 17,618.17 万元。 

4、测算中未考虑 2015 年度分红产生的影响。 

5、本次发行最终发行数量为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上限； 

6、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募集资金总额

上限，含发行费用； 

7、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务

费用、投资收益等）的影响。 

8、上述假设分析仅为公司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即期回报影响使用，并不

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

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请投资者注意公司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二、公司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为降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拟采取

以下措施提高回报投资者的能力： 

（一）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管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的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将募集资金存放于董事会决定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沈阳博林特电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和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

的要求，严格管理募集资金，保证募集资金按照约定用途合理规范的使用，防范

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二）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公司业务拓展至环保及机器人领域，经过严格科学

的论证，并获得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

购买公司控股股东远大集团所持有的远大环境 100%股权、控股股东远大集团所



拥有的“智能磨削机器人系列技术”、增资远大环境、智能磨削机器人系统建设

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公司整体战

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不仅有利于巩固公司行业地位、

提高生产能力，更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技术水平和产品研发能力，增强公司综合实

力及核心竞争力。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加快募投项目的投资进度，

推进募投项目的顺利建设，尽快产生效益回报股东。 

（三）积极开拓市场，提高销售收入，增强盈利能力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主要投资方向是环保及智能机器人领域。由于政府

及公众对于大气环境污染治理的诉求日益迫切，节能环保产业尤其是减排技术服

务业面临非常广阔的需求空间。并且随着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中国廉价劳动力的

优势开始逐渐消失，而作为新兴领域的机器人产业则迅速崛起。公司的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完成后将拥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公司将积极开拓市场、提升销售收入以

增强盈利能力，提高股东回报。同时，公司将紧跟市场前沿技术，及时捕捉市场

需求，最大程度实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效益。 

（四）进一步完善利润分配政策特别是现金分红政策，优化投资回报机制 

公司已经按照《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和《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修订了《公司章程》，进一步明确了公司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具

体条件、比例、分配形式和股票股利分配条件等，完善了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程

序和机制以及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则，强化了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公司

已制定《沈阳博林特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4-2016 年）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建立了健全有效的股东回报机制。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

严格执行现行分红政策，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积极推动对股东的利润

分配，努力提升对股东的回报。 

（五）其他方式 

鉴于《意见》对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投资者均具有重大意义，公司承诺未

来将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出台的具体细则及要求，并参照上

市公司较为通行的惯例，积极落实《意见》的内容，继续补充、修订、完善公司

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各项制度并予以实施。 

 



特此公告。 

 

 

                               沈阳博林特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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